
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15學年度第 2次教師甄選時程一覽表 

序 日期 時間 公告項目 說明 

1 

6/1(星期一) 

~ 

6/8(星期一) 

10:00 

~ 

12:00 

公告時間 

公告方式 

本校網站（https://tcfsh.tc.edu.tw/）甄選專區/教師甄選 
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（https://www.tc.edu.tw）最新公告/甄選介聘 

教育部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選聘網

（https://personnel.k12ea.gov.tw/tsn） 

2 

6/1(星期一) 

~ 

6/8(星期一) 

10:00 

~ 

12:00 

報名資格條件 

 

報名繳費時間

及繳費方式 

請應考人依本簡章「伍、報名資格條件」自行檢核是否符合應試

資格，如經繳費後恕不受理退費。 

網路報名，各行庫自動櫃員機ATM、網路ATM、網路銀行 (轉

入銀行別：臺灣銀行，銀行代號004）。繳交初試費用1000元，

切勿至銀行臨櫃匯款(臨櫃不代收)。 

3 6/8(星期一) ~17:00 

身心障礙應考

人傳真應考人

員服務申請表 

將申請表貼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影本（影本需親自簽名）依期限

傳真(04-22226089)本校人事室，並來電(04-22226081分機802)確

認；但實際服務方式經本校視其個別情形審核通過後提供。 

4 6/10(星期三) 12:00~ 
應考人自行上

網列印准考證 
完成繳費後並列印准考證，始完成線上報名手續。 

5 6/11(星期四) 10:00~ 公告初試事宜 
本校網站/甄選專區/教師甄選 公告試場配置等考試事宜，請應考

人自行查閱遵循。 

6 6/12(星期五) 
19:00~ 

21:00 
初試(筆試)  應考人請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件備驗。(18:50預備鈴) 

7 6/13(星期六) 

~10:00 
公告初試測驗

題試題及答案 
初試如採測驗題題型者，本校網站公告初試試題及答案。 

10:00~ 

12:00 

初試試題疑義

申請 

填具試題疑義申請表，並請敘明理由及檢附佐證資料，依期限傳

真(04-22288088)本校教務處，並來電(04-22226081分機206)確

認。 

8 6/15(星期一) 

09:00~ 
初試成績開放

查詢 

本校網站/甄選專區/教師甄選/報名系統 初試成績開放查詢，請

自行上網查看。 

13:00~ 

15:00 

初試成績複查

申請 

填妥成績複查申請書並繳交複查費100元，持准考證及身分證親

自或持委託書向本校教務處提出。 

~18:00 公告複試名單 
本校網站/甄選專區/教師甄選 公告參加複試人員名單，請自行上

網查看。 

9 6/24(星期三) 

09:00~ 

12:00 

現場證件審查

及繳費 

初試通過卻未符應考資格者，即取消參加複試資格，不得異議。 

初試通過者現場證件審查。複試費用1000元（經現場繳費後，不

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）。 

~17:00 遞補人員公告 

參加複試者經審查資格不符或未依規定完成複試報名手續，導致

該科參加複試人數低於簡章所定之人數時，依序遞補，並以遞補

一次為限。公告事宜於本校網站/甄選專區/教師甄選 查閱。 



序 日期 時間 公告項目 說明 

10 6/25(星期四) 
10:00 

~12:00 

遞補人員現場

證件審查及繳

費 

遞補人員初試通過卻未符應考資格者，即取消參加複試資格，不

得異議。 

遞補人員初試通過者現場證件審查。複試費用1000元（經現場繳

費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）。 

11 6/26(星期五) 10:00~ 公告複試事宜 
本校網站/甄選專區/教師甄選 公告甄試地點、時間、流程等考試

事宜，請應考人自行查閱遵循。 

12 6/27(星期六) 

07:30~ 

08:00 
報到 

應考人應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件備驗，依規定時間辦理報到及抽

定複試序號，逾時以棄權論。 

08:30~ 複試 應考人報到後請依公告考試時程表及相關流程應試。 

13 6/28(星期日) 10:00~ 
複試總成績開

放查詢 

本校網站/甄選專區/教師甄選/報名系統 複試總成績開放查詢，

請自行上網查看。 

 

14 

 

 

 

6/29(星期一) 

 

 

08:00~ 

10:00 

 

複試成績申請

複查 

填妥成績複查申請書並繳交複查費100元，持准考證及身分證親

自或持委託書向本校教務處提出。 

15 

 

6/30(星期二) 

 

~17:00 

公告錄取：

正、備取人員  
本校網站/甄選專區/教師甄選 公告錄取名單（含正、備取人

員），不另行個別通知，亦不得以通知未送達提出異議。 

 


